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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

者 刘 睿 实 习 生 董 泽 昊）

新春将至，年味渐浓，无数奋斗者在

为事业拼搏、忙碌中走过了 2021

年。也许你是远道而来、投身到内蒙

古各项事业中的建设者，也许你是

背负梦想和家人的期盼，走出内蒙

古打拼的“弄潮儿”，佳节来临，心中

最渴望的就是家的温暖。然而，为落

实好疫情防控政策，仍有大量奋斗

者响应政府号召，选择就地过年。为

让就地过年的奋斗者深切感受“第

二故乡”的热情，带给他们无微不至

的关怀，即日起，《北方新报》和正北

方网·内蒙古新闻网正式启动第15

届“欢欢喜喜过大年”公益活动。

活动期间，《北方新报》将携手

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拜访就地过

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倾听奋斗

者的励志故事，感受外来建设者们

与内蒙古的深厚情谊。活动期间，

《北方新报》还将携手道德模范、市

民代表走进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

共享他们奋斗的喜悦，帮助他们实

现新年心愿，为他们送上一桌热气

腾腾、别具特色的团圆饭。

过去14年来，《北方新报》一年

一度的欢欢喜喜过大年公益活动

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和一致好评，

帮助一批又一批参与者实现心愿，

与他们一起为梦想加油。汗水浇开

幸福花，每一位奋斗者都为内蒙古

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在新春来临之

际，《北方新报》和正北方网·内蒙

古新闻网向广大爱心人士和爱心

企业发出倡议：将新春祝福、关爱

和温暖送给就地过年的奋斗者们。

有意愿参与本次活动的爱心

人士和爱心企业请与本报联系，热

线电话：0471-6651113。

点亮温暖小夜灯点亮温暖小夜灯
1月6日，呼和浩特市长和廊街道办塔东社区工作人员正在为86岁老人马成林家安装智

能光感夜灯。为满足老人起居照明需求，该社区联合爱心企业开展“点一盏温暖夜灯 送一份

冬日暖阳”主题公益活动，为辖区80岁以上老人家里免费安装光感小夜灯。目前，第一批100

盏光感小夜灯已全部安装完毕。 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牛天甲

校外培训机构违规，
可拨打这些举报电话！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

网首席记者 王树天） 按照

中央“双减”工作决策部署，

呼和浩特市义务教育阶段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已全部压

减清零，截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全市经旗县区教育部门

审批备案的学科类培训机构

174 家，其中转型 104 家、注销

70 家 ，压 减 比 例 达 到 100% 。

已转型或注销的原学科类培

训机构不再允许举办学科类

培训并收费。寒假将至，呼和

浩特市教育局再次公布市、

旗县区监督举报机构和举报

电话。

呼和浩特市教育局监督举

报 电 话 ：0471- 4607673、

4606415、4606936，18547189783

（微信同号）。新城区教育局监

督举报电话：0471-6218671。赛

罕区教育局监督举报电话：

0471-6651037。回民区教育局

监督举报电话：0471-5205780。

玉泉区教育局监督举报电话：

0471-4939850。土默特左旗教

育 局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0471-

8113816。武川县教育局监督举

报电话：0471-8812512。和林格

尔县教育局监督举报电话：

0471-7191539。清水河县教育

局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0471-

7912123。托克托县教育局监督

举报电话：0471-8523896。

寒假期间，首府将发挥街

道、社区、网格员三级网格化

动态检查机制的作用，市、旗

县区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

工作督查组分别会同市场监

管、公安、城管执法等部门联

合执法，深挖隐藏在住宅小

区、公寓、写字楼等地的学科

类培训，或以“家政服务”“众

筹私教”等名义进行“一对一”

“一对多”等变相培训，严肃查

处各种隐形变异学科类违法

违规培训行为。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

者 刘 惠） 1 月 4 日，呼和浩特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一月一主题”创

城攻坚月新闻发布会，为深入推进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呼和浩特市确

定了“一月文明养犬、二月新时代文

明实践拓展、三月文明交通、四月小

广告攻坚、五月城中村面貌提升、六

月文明楼道、七月农贸市场商超化

管理、八月空中飞线清零、九月文明

停车、十月物业规范、十一月文明村

镇推广、十二月垃圾分类提升”12

个主题的创城攻坚专项整治，聚焦

重点难点问题，补齐短板弱项。

会上重点介绍了一月文明养犬

专项整治工作部署情况。本月公安、

城管将广泛开展以“依法文明养犬、

共创和谐家园”为主题的文明养犬

宣传活动，每周 3 次联合开展集中

整治行动，全市各区、开发区以及和

林格尔新区、各旗县城镇和人口聚

集的区域，全部纳入整治范围。重点

整治未经登记、年检、免疫违规饲养

犬，携犬进入公共场所，携犬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携大型犬烈性犬出户，

养犬噪声扰民等违反法律规定的行

为。对流浪犬做到应收尽收，对街面

流动售卖犬只行为坚决予以清理取

缔，并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做好

对无照售犬行为的查处工作。同时，

动员社会力量，加强对不文明养犬

行为的约束、监督和举报，实现全市

犬患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市民养犬

行为明显规范、文明养犬意识显著

提高的目标，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营造良好的氛围。

致敬奋斗的你！
《北方新报》第15届欢欢喜喜过大年活动启动

创城“一月一主题”整治行动开始了


